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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

（1）项目情况

广宁县顺宁消毒用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该公司”）成立于 2023 年 05 月 23 日，地址位于广宁县排沙镇春水余村(肇庆市珑林贸易有

限公司二号宿舍楼)1 楼 110 室【住改商】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223MACJUNM029,法定代表人：王泽彬，注册资本：人民币伍拾万元。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消毒剂生产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

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消毒剂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专用化学产品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企业管理咨询；劳务服

务（不含劳务派遣）；日用百货销售；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；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

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该公司现申请经营乙醇[无水](2568)和乙醇溶液[按体积含乙醇大于 24%](2828）两个品种的危险化学品，经营方式为不设储存贸易经

营，根据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5 号，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9 号修正）的

有关要求，该公司需申领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。

（2）项目评价结论

广宁县顺宁消毒用品有限公司的安全现状符合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5 号，根据 2015

年 5 月 27 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79 号修正）相关要求，具备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申请的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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